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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發票上傳肆

B2B交換發票操作伍



前言

• 電子計算機發票落日

• 發票字軌

• B2B發票-存證與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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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票樣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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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的重要時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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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軌

電子發票為第六類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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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層次

憲法

民法

稅捐稽徵法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
商業會計法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/統一發票給獎辦法

商業會計處理準則/

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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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產鏈

250

生產 製造 組裝 銷售

125

稅額

B2B B2B B2B B2C

10000
15000

17500

20000

125

稅額

稅額

消費者買
20000元

進 銷 進 銷 進 銷銷

營業人A

(賣方)
營業人B

(買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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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第32條

–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，
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。但營業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，得掣
發普通收據，免用統一發票。

– 營業人對於應稅貨物或勞務之定價，應內含營業稅。

– 營業人依第十四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，買受人為營業人者，應與銷售額於
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；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，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

第6條

–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為營業人：

➢ 一、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、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。

➢ 二、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有銷售貨物或勞務。

➢ 三、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。

➢ 四、外國之事業、機關、團體、組織，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，銷售電
子勞務予境內自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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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

§21Ⅰ

– 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，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
始憑證，如進貨發票，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，如銷貨發票
。給與他人之憑證，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根或副本。以網
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、傳輸或接收之原始憑證，應
儲存於媒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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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計算機發票-落日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

– 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日施行。

➢ 第 7  條第 1、2 項

➢ 第 8  條條文

➢ 第 9  條第 1  項第1 款

➢ 第 24-1、25～27、31

❖第 四 章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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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使用辦法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

– §7Ⅰ統一發票之種類

➢三聯式統一發票：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營業人

➢二聯式統一發票：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非營業人

➢特種統一發票：依特定計算稅額時使用

➢收銀機統一發票：二收銀、三收銀

➢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：106年1月1日不再核發

➢電子發票：

❖ 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、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

❖ （一）存根檔：由開立人自行保存。

❖ （二）收執檔：交付買受人收執，買受人為營業人者，作為記帳憑證及依 本法
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。

❖ （三）存證檔：由開立人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（以下簡稱 平台
）存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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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使用辦法(續)
– §7 Ⅲ：

➢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，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，應於開立後四十
八小時內將統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
票之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，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平台查
詢、接收上開資訊。如有發票作廢、銷貨退回或折讓、捐贈或列
印電子發票證明聯等變更發票資訊時，亦同。

– §7 Ⅳ：

➢ 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，買受人為營業人者，應於開立後七日內
將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，並由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，買
受人未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者，應由開立人通知。如有發票作廢
、銷貨退回或折讓時，開立人應依上開時限完成交易相對人接收
及將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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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一發票使用辦法(續)
– §8

➢ Ⅰ前段：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，應按時序開立。

❖ 順時順號。

❖ 同本發票。

❖ B2B、B2C都要。

➢ Ⅰ後段：但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
、傳輸之電子發票者，得以條列方式列印其名稱、地址及統一編號於「
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章」欄內，免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。

❖ 證明聯、A4格式、A5格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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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-不同介面

賣方營業人01 買方營業人01T
u

rn
k
e
y

⚫ WEB接收
⚫ EMAIL接收

買方營業人02

⚫ 總公司接收
⚫ 加值中心接收

⚫ TURNKEY接收

T
u

rn
k

e
y

賣方營業人02

⚫ TURNKEY上傳

⚫ WEB開立

加值中心
總公司

大平台

小平台

賣方營業人03 買方營業人03

T
u

rn
k
e
y

⚫ 總公司代傳
⚫ 加值中心代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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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-交換與存證

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

賣方營業人

小平台

加值中心

Turnkey
買方營業人

賣方營業人

發票.csv

上傳存證

列印後送達

發票買方營業人

大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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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證明聯

賣方營業人
發票.csv

上傳存證

列印後送達
發票

買方營業人 Turnkey

大平台

格式一
(買受人為營業人)

格式二 ：A4大小

第二頁以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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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頁

格式二： A5大小

第一頁

第二頁以後



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
ＷＥＢ功能概述

• 資格

• 憑證

• 營業人功能選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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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
法源：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

– 財政部令，台財資字第1070004107A號

– 中華民國 108 年 01 月 09 日：

– 第三章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

➢ 六、經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核准營業登記之營業人，即取得使用電
子發票之資格，得以前點之憑證或電子簽章於整合服務平台進行身
分認證，或向加值服務中心申請身分認證後，使用電子發票。

➢ 九、電子發票之開立、作廢、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，應經交
易相對人同意，營業人並應留存該同意訊息與相關證明文件，至少
保留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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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導入電子發票
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說明

– https://www.einvoice.nat.gov.tw/

20

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專區



電子發票服務申請步驟

準備經核可
之電子憑證

向稅局提出
「電子發票專
用字軌」申請

至整合平台
提出Turnke
y申請及下載
軟體並測試

平台註冊
憑證登錄

專用字軌取號
接收方式設定

※如選擇使用Turnkey上傳或接收，須完成步驟一至步驟五。
※如選擇使用Web(開立或接收)、E-mail接收，須完成步驟一、三、四、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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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平台
平台

– 正式：https://www.einvoice.nat.gov.tw/

– 測試：https://wwwtest.einvoice.nat.gov.tw/

登入

– 使用憑證：

➢ 24小時可作業

– 稅局申請：

➢ 填單(洽稅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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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選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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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型POS系統
B2B交換發票(限定)

七天內副知大平台
B2B存證發票(限定)

全部B2B發票都能查



平台設定

• 取得帳密

• 登錄憑證

• 取號、配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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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冊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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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登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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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憑證登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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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軌號碼-電子發票專用
配號：本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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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軌號碼
取號：確認字軌、號碼的起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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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軌號碼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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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-存證

• 開立、折讓、作廢

• 註銷

• 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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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票開立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§32

– Ⅰ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，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
證時限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。但營業
性質特殊之營業人及小規模營業人，得掣發普通收據，免
用統一發票。

– Ⅱ營業人依第十四條規定計算之銷項稅額，買受人為營
業人者，應與銷售額於統一發票上分別載明之；買受人為
非營業人者，應以定價開立統一發票。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§14

– Ⅰ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，除本章第二節另有規定外，
均應就銷售額，分別按第七條或第十條規定計算其銷項稅
額，尾數不滿通用貨幣一元者，按四捨五入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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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營業人
紙本交付買方後，資訊「副知」大平台

– 使用TURNKEY

➢ 請詳見高級班課程

– 多元發票交付 (在大平台WEB網站)

1. 使用「.CSV」檔上傳資料

❖一次最大上傳 2MG / 全部成功才算數

2. 使用「多元發票交付-單筆輸入的人機界面」

33

賣方營業人

發票內容
上傳存證

列印後送達

發票買方營業人

CSV檔上傳

單筆輸入的
人機界面



多元發票交付
使用.csv檔上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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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發票交付(續)
開立發票上傳：說明檔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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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證明聯樣張



多元發票交付(續)
開立發票上傳：範例下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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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發票交付(續)
作廢發票：賣方發起

退回發票：買方發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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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發票交付(續)
折讓單：

– 只能針對發票的金額

– 正數表示，但為扣除額

– 16碼單號，營業人自編

– 單號跨年度不重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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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發票交付(續)
作廢折讓單：

– 只能買方營業人發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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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票自行交付存證上傳

上傳成功後，需使

用工商憑證進行簽

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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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元發票交付
紙本交付買方後，資訊「副知」大平台

– 多元發票交付 (在大平台WEB網站)

➢ 使用「多元發票交付-單筆輸入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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賣方營業人

發票內容
上傳存證

列印後送達

發票買方營業人

單筆輸入的界面



單筆-開立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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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筆-開立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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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

單筆-開立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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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筆-退回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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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寄送過程
同前，略



單筆-作廢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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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送過程
同前，略



單筆-折讓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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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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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寄送過程同前，略



單筆-折讓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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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送過程
同前，略



單筆-作廢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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寄送過程
同前，略



B2B發票：存證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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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立

未開立
作廢

開立
作廢

開立
退回

S

A0401

未開立
退回

A0501

A0601

A0401

A0401

A0501
A0601

折讓

折讓作廢

B0401

B0501

存證訊息

A0401開立發票存證

A0501作廢發票存證

B0401開立折讓存證

B0501作廢折讓存證

A0601退回發票存證



B2B發票--註銷
註銷

– 字軌號碼：留用，內容：修正

➢ 交換訊息→不可註銷

➢ 存證訊息→可註銷

執行方式

– 僅有WEB註銷

– 僅當紙本正確，但上傳內容有誤，必須重傳時。

注意事項

– 發票若已被折讓，先作廢折讓單

– 註銷發票，則「作廢 ¦ 退回」訊息，將一併註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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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--註銷 (續)
– CASE 1 開立+作廢，註銷後，新開立

– CASE 2 開立+折讓，不能註銷，只能折成零元

– CASE 3 開立+折讓，把折讓單全部作廢後，註銷後+新開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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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--註銷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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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：(存證)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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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

都能查

全部發票
(B2B+B2C)

都能查



B2B發票-交換

• 預先設定

• 開立、折讓、作廢

• 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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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—預先設定

56

開立發票 寄送發票 查詢及列印前置設定

3

1 建立交易對象

專用字軌取號2

設定發票號碼
3

建立產品單位
及產品資料4

※產品單位及資料不一定
要設定，若沒設定，開立
發票時，再登打

買方須已完成『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』。



B2B交換發票

57

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

※在賣方開立B2B交換發票時，買方須已完成『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』。



B2B交換—預先設定
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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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WEB接收/確認方式一

Turnkey接收/確認方式三

方式二 E-Mail接收/確認



B2B交換—預先設定 (續)
匯入專用字軌取號

– ※須先完成平台專用字軌取號，才能執行此匯入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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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—預先設定 (續)
建立交易對象

60

點選統一編號，系

統將自動帶出公司

名稱及地址



B2B交換—預先設定 (續)
產品單位設定：以利開立發票時點選自動帶出

– 「單位」及「商品資料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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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—開立、作廢、折讓

62

開立發票 寄送發票 查詢及列印前置設定

買方須已完成『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』。

1 方式一 逐筆新增

2
方式二 檔案匯入
(一個檔案小於2MG)



平台小POS
交換發票(限定)
– 民法 §153 Ⅰ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，無論

其為明示或默示，契約即為成立。

➢ 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：指二個以上相互對
立的意思表示合致。

–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§32 Ⅰ前段：營業人銷
售貨物或勞務，應依本法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
表規定之時限，開立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。

➢ 營業人開立銷售憑證時限表
❖ 買賣業銷售貨物，應於發貨時開立統一發票，但發貨前已預收

的貨款，應於收款時先行開立統一發票，若買賣雙方書面約定
銷售的貨物須經買受人承認，買賣契約始生效力者，則於買受
人承認時開立

–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(101.8.10) §21 Ⅰ
後段 ：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、傳輸或接收之原始憑
證，應儲存於媒體。

❖ 憑證可以電子化，且必須儲存於媒體。現行法規，已經「不必
要」取得紙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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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—開立 (交換格式)
WEB開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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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發票內容—單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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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連：建立
交易對象

關連：匯入
專用字軌

關連：產品
單位設定

可否開立未
來發票?

(詳下頁)

※[存檔]後的發票資訊僅能針對品項資訊進行調整。



可否開立未來發票
使用大平台開立發票時，日期可否大於開立日：

– 1。可，預製未來發票並存檔。

– 2。只允許寄送未來三天的發票。

➢ 寄送未來四天(含)或更未來的發票將會失敗。

– 3。同本電子發票要順時順號，

➢ 如果開立未來發票並存檔，再開新發票未順時順號會存檔失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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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發票(交換)—匯入
WEB開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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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
一次最大上傳 2MG



B2B發票(交換)—匯入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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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—開立、作廢、折讓

69

開立發票 寄送發票 查詢及列印前置設定

買方須已完成『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』。

工商憑證

※憑證有效，且已登錄



B2B發票(交換)—寄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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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2

3



B2B發票(交換)—寄送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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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
5

6



B2B發票(交換)—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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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—作廢
作廢

– 賣方發起叫：作廢

– 買方發起叫：退回

– 相對方確認後，才能進行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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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作廢
原因



B2B交換—作廢(續)
作廢發票-寄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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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憑證密碼勾選

【我已詳閱…】

點選產生簽章完成發票寄送



B2B交換—折讓
折讓

– 可折總價：整張彙折

– 可折單一品項

– 有折讓的發票不能作廢

– 相對方確認後，才能進行申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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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欲折讓之發票號碼

按『↓』鍵，系統會帶出完整

發票號碼及日期



B2B交換—折讓 (續)
整張彙折

折單一品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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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選後點選新增

產品明細



B2B交換—折讓 (續)

寄送出「做好的」折讓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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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入憑證密碼勾選

【我已詳閱…】

點選產生簽章完成發票寄送



B2B交換—開立、作廢、折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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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立發票 寄送發票 查詢及列印前置設定

買方須已完成『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』。

PDF 
/EXCEL



功能選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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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+存證，都能查 / 總公司不能查分公司

B2B交換發票(限定)

B2B交換+存證，B2C存證，都能查



B2B電子發票證明聯樣張

A4大小

第二頁以後

第一頁

A5大小

第一頁

第二頁以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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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明聯樣張 (續)
證明聯樣張

– 銷貨退回

– 進貨退出

– 折讓證明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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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其他功能

• 上傳分支機構配號檔

• 上傳未使用空白字軌

82



上傳分支機構配號檔

方式一：

– TURNKEY 上傳(詳見高級班)

➢ 電子發票資料交換標準訊息建置指引

➢ (E0401 分支機構配號檔)

方式二：

– 平台匯入字軌(上傳.CSV)

註: 1.總公司代分公司取號，需上傳分支機構配號檔至平台。
2.請於次期10日前上傳分支機構配號檔(含總公司資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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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匯入字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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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匯入字軌 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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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未使用空白字軌

方式一：

– TURNKEY 上傳(詳見高級班)

➢ 電子發票資料交換標準訊息建置指引

➢ (E0402 空白未使用字軌檔)

方式二：

– 平台新增

方式三：

– 平台匯入字軌(上傳.CSV)

註:未使用完畢之空白字軌需上傳至平台，須於次期10日前上傳空白未使用發票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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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二：平台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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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式三：平台匯入字軌(上傳.CSV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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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傳「空白字軌」常見錯誤態樣
問題型態 問題原因說明

未上傳

1.平台配號的營業人未使用完畢部分，空白字軌未上傳。

2.總公司配號給分支機構的空白字軌未上傳。

3.總公司未配號給分支機構的部分，總機構未上傳空白字軌。

4.分支機構自行的空白字軌未上傳。

5.營業人字軌號碼相關作業未授權加值中心,導致加值中心無法
協助上傳空白未使用字軌。

重複上傳

1.同一個統編，同一個字軌分批上傳，字軌重複造成最後上傳
覆蓋之前上傳資料。

2.總公司配號給分支機構，總公司與分公司皆上傳空白字軌。

上傳錯誤 上傳空白未使用字軌不在配號檔或總分支機構配號檔的字軌。

上傳資料不完整

1.使用電子發票平臺web開立使用的發票號碼區間，未使用完畢
未列入空白字軌未上傳。

2.部分發票號碼區間在加值中心使用所剩的發票未列入空白字
軌未上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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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客服中心
客服專線：0800-521-988
客服傳真：02-81927431 
E-Mail：e-inv@hibox.hinet.net
掛號：(110-02)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47號10樓

聯絡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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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完畢!!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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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FAQ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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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:登入平台，一定要用主憑證嗎?
A:可以用附屬憑證，但需經「主憑證」認證

– 附屬憑證，如：

➢ 員工的「自然人憑證」

➢ 軟體憑證

➢ 附卡

➢ 授權附卡

93

執行確認‧附屬憑證登錄

主憑證資料登錄：
使用電子發票使用單位必要設
定項目。需使用單位之主憑證
(工商憑證主卡或機關主卡/XCA
主卡)進行登錄。

附屬憑證資料登錄：
若主憑證不足使用，可採單位
附卡或自然人憑證，以主憑證
執行授權。此授權僅限於電子
發票之應用。

軟體憑證資料登錄：
若TURNKEY 主機採『非IC卡類
憑證』(工商憑證)進行發票資
訊簽章，則需以同一張憑證之
BASE64格式檔案(.CER)完成平
台登錄，以利平台對上傳發票
資訊解簽章。



Q：沒有工商憑證怎麼登入大平台
A1：向稅局申請帳密

– 稅務本轄之銷售稅課

– 所屬總局的審四科

A2：分公司用總公司「授權附卡」為主憑證

– 詳見：https://www.einvoice.nat.gov.tw/home/Article!showArticleDetail?articleId=1520845855761

➢ 總公司：把「授權附卡」登錄為附屬憑證

➢ 分公司：把「授權附卡」登錄為主憑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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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電子發票的格式有那些

MIG (Message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) 3.2.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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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沒有註銷 B2B存證由網頁註銷 B2C存證用註銷訊息



常見問題 FAQ 
B2B若賣方為電子發票, 買方沒有加入電子發票, 賣
方要如何開立發票給買方? 

– 使用紙本交換，再將憑證上傳，

– 上傳有兩種方式：

➢ 方式一：列印紙本發票，並郵寄給買方營業人完成電子發票交換
，完成郵寄後再將存證透過 turnkey 或 web 上傳大平台。

➢ 方式二：將存證透過 turnkey 或 web 上傳大平台，然後再透過
「銷項發票查詢」功能將發票資料印出，以紙本方式郵寄給買方
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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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帳士可否代營業人開發票
專業代理人(記帳士)的憑證，可否代營業人：進行
發票開立、作廢、接收與字軌取號?

–不行, 只可進行

➢ 發票查詢、

➢ 折讓單查詢、

➢ 發票、折讓單的下載列印，

➢ 媒申檔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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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可以開立混稅的發票?
B2B 的發票可不可以開混稅的發票?

–B2B不可開立混稅的發票

–B2B發票應分別開立

➢ 應稅、

➢ 免稅、

➢ 零稅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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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品名含有冒號，該怎麼辨?
XML Syntax

– 未在xml特定字元

– →上傳發票沒有問題

產生電子發票證明聯

– 「:」為品名分隔特定字元

– →會有問題

➢ 請轉為其他符號

https://www.w3schools.com/xml/xml_syntax.asp

電子發票證明聯一維及二維條碼規格說明

99



報告完畢!!END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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